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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
旅游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1.总则

1.1 编制目的及依据

为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，迅速有效地处置旅游者在旅

游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突发事件，尽可能地为旅游者提供救援和

帮助，保障游客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、《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

办法》、《旅行社管理条例》、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、《旅游安全管

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，制定本预案。

1.2 适用范围

1.2.1本预案适用于武威市处置旅游景区（点）、星级宾馆、

旅行社、旅游者因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

发社会安全事件而发生的重大游客伤亡事件。

1.2.2突发公共事件的范围

（1）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导致的重大游客伤亡事件，包括：

水旱等气象灾害；地震、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；公路、

水运等重大交通运输事故；其他各类重大安全事故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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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重大游客伤亡事件，包括：

突发性重大传染性疾病疫情、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、重大食物中

毒，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等。

（3）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特指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事故。包括：

在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中由于人群过度拥挤、火灾、建筑物倒塌等

造成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。

（4）其他突发性公共事件。

1.2.3 基本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及时救援。以保障旅游者生命安全为根本，

尽一切可能为旅游者提供救援、救助。

（2）属地管理，分级负责。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由市

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会同相关部门、乡镇负责相关应急救援工作，

采取有效措施，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将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程度。

（3）及时报告，信息畅通。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在接到有关

事件发生的报告后，要在第一时间向市政府、市应急局及相关单

位报告，或边救援边报告，并及时处理和做好有关的善后工作。

2.预警发布及报告

2.1建立健全旅游行业警告、警示通报机制。根据上级旅游

部门和有关部门提供的星级宾馆、旅行社、旅游景区（点）安全

事故的预告信息，以及我市有关涉及旅游安全的实际情况，及时

通过各种媒体发布本地相关旅游警告、警示，并及时将情况逐级

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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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预警发布。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情

况和各旅游企业提供的资料，经上级部门批准，适时向全市发出

相关的旅游预警信息或者禁止令。

2.3公布应急救援联络方式。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通过媒体

向社会公布旅游救援电话，保证 24小时畅通。

2.4信息报告

（1）旅游领域安全事故发生后，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向事

发地（乡镇）人民政府和市文旅局报告。

（2）各乡镇人民政府在接到一般（Ⅳ级）以上旅游安全事

故报告后，要立即向县（区）政府、县应急管理局和县文体广电

旅游旅游管理股应急领导小组报告，必要时，县（区）政府、县

文体广电和旅游应急领导小组立即将相关信息向市政府、市文体

广电和旅游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协调领导小组报告。

（3）发生较大（Ⅲ级）以上旅游安全事故，县（区）政府

在接到报告后 2小时内，将有关情况上报市政府，并在事件处理

完毕后，及时做出完整的书面报告。

（4）对在县（区）内发生的食物中毒事故，县（区）文体

广电和旅游局接到报告后除按规定上报外，同时应督促全县各旅

游企业会同卫生防疫部门做好旅游团队餐饮场所的检查，以避免

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
3.救援机制

3.1 旅游突发事件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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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突发事件按旅游者伤亡程度分为特别重大（Ⅰ级）、重大

（Ⅱ级）、较大（Ⅲ级）、一般（Ⅳ级）四级。

一般（Ⅳ级）：造成 3人以下死亡（含失踪），或危及 3人以

下生命安全，或 30人以下中毒（重伤），或直接经济损失在 100

万元以下，或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。

较大（Ⅲ级）：造成 3 人以上、10 人以下死亡（含失踪），

或危及 3人以上、10人以下生命安全，或 30人以上、50人以下

中毒（重伤），或直接经济损失在 100万元以上、5000万元以下，

或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。

重大（Ⅱ级）：造成 10 人以上、30人以下死亡（含失踪），

或危及 10人以上、30人以下生命安全，或 50人以上、100人以

下中毒（重伤），或直接经济损失 5000万元以上、1亿元以下，

或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性安全生产事故灾难。

特别重大（Ⅰ级）：造成 30人以上死亡（含失踪），或危及 30

人以上生命安全，或 100人以上中毒（重伤），或直接经济损失

超过 1亿元，或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0万人以上的安全生产事故

灾难。

3.2 分级响应

（1）当发生一般（Ⅵ级）旅游领域安全事故时，由县（区）

文体广电和旅游应急领导小组组织、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及时采

取应急处置措施，并按程序报县（区）政府，立即启动县（区）

级应急预案，经县（区）政府同意后，将相关情况立即上报市政



— 5 —

府和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协调领导小组。

（2）当发生较大（Ⅲ级）以上旅游安全事故时，县（区）

文体广电和旅游应急领导小组迅速启动县级应急预案，在县（区）

政府领导下，及时做好组织、协调和信息上报等相关工作，各相

关单位根据职责分工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。同时将相关情况上

报市政府和市县（区）文体广电和旅游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协调领

导小组，必要时，请求上级启动应急预案和进行应急支援。

3.3 应急救援处置程序

3.3.1 突发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事件应急救援处置程序

（1）当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影响到旅游团队的人身安全时，

随团导游人员在与有关部门联系争取救援的同时，应立即向县

（区）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报告情况；

（2）县（区）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接到报告后，要主动了解、

核实有关信息，确认后，及时上报县政府和市文体广电旅游安全

突发事件应急协调领导小组，并积极会同有关部门为旅游团队提

供紧急救援。同时，及时向组团旅行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

通报情况，配合处理有关事宜。

3.3.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程序

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救援处置程序：

（1）星级宾馆、旅行社、以及旅游团队在行程中发现疑似

重大传染病疫情时，应立即向县（区）卫生防疫部门报告，并服

从卫生防疫部门的安排。同时向县（区）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报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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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提供团队的详细情况；

（2）县（区）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接到疫情报告后，要积极

主动配合卫生防疫部门，做好旅游团队所住旅游饭店的消毒防疫

工作，以及游客的安抚、宣传工作。如果卫生防疫部门作出就地

隔离观察的决定后，县（区）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要积极安排好旅

游者的食宿等后勤保障工作；同时向县（区）政府报告情况，并

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组团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；

（3）经卫生防疫部门正式确诊为传染病病例后，县（区）

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要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做好消毒防疫工作，

主动了解、核实有关信息，及时上报县（区）政府和市文体广电

和旅游局。

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应急救援处置程序：

（1）星级宾馆、旅行社、旅游团队发生重大食物中毒事件

时，应立即与卫生医疗部门联系争取救助，同时向县（区）文体

广电和旅游局报告；

（2）县（区）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接到报告后，应立即协助

卫生、检验检疫等部门认真检查团队用餐场所，找出毒源，采取

相应措施；并上报县（区）政府和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。

3.3.3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程序

（1）在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中发生突发事件时，由活动主办

部门按照活动应急预案，统一指挥协调有关部门维持现场秩序，

疏导人群，提供救援，县（区）文体广电旅游局要积极配合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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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有关工作，并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事件有关情况。

3.4 应急支援

当事故发生为超出本县（区）处置能力时，由县（区）政府

向上级政府报告，请求支援。

3.5 应急结束

突发事件已得到控制，重大险情已经解除，处置工作已基本

完成，善后工作已有序展开，无群体性事件发生，应急处置工作

即告结束。

3.5.1 善后处置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，县（区）文体

广电和旅游应急领导小组应组织有关机构对突发事件原因进行

调查，总结经验教训，防止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
3.5.2 新闻发布。旅游公共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实行审核制，

旅游突发事件的报道要经县（区）文体广电旅游应急领导小组审

核同意后统一发布。

4.附则

4.1 培训与演练。全市各旅游企业要围绕旅游景区（点）

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，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演练，做到熟悉

相关应急预案和程序，了解有关应急救援力量和医疗救治、工程

抢险等相关知识，保持信息畅通，保证各级响应的相互衔接与协

调。要主动做好公众旅游安全知识、救助知识的宣传教育。

4.2 预案管理。各县区要根据本地实际，制定旅游突发事

件应急预案。县（区）级应急预案由县（区）文体广电和旅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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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制定组织 实施和解释，并根据需要和演

练情况进行修订完善。

4.3 预案实施。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5.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

成立市旅游行业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

由以下单位人员组成：

组 长：魏红霞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刘英博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李天伟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、市文化

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

成 员：孙智朝 局办公室主任

牟菊存 旅游管理科负责人

杨雪梅 政策法规科科长

李浩文 旅游管理科一级主任科员

何玉婷 旅游管理科副科长

姜 萍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旅游市场执法

科负责人

方星儒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旅游市场执法

科科员

旅游行业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，办公

室设在旅游管理科，刘英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牟菊存同志兼

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日常相关工作（领导小组成员若有变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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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替补，不另行文）。

旅游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图如下：

旅游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专项应急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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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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